
實踐大學內部稽核實施辦法 

107年6月12日106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第十四條、實

踐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第十三條第二項訂定之。 

第二條 本校實施內部稽核之目的，旨在協助校長檢核內部控制制度之有效程度，衡

量學校營運之效果及效率，適時提供改進建議，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得以持續

並有效實施。 

第三條 內部稽核之對象：本校組織編制內行政單位、學術單位、附設單位、附屬機

構及相關事業(以下簡稱各單位)，均應接受本校內部稽核。 

第四條 內部稽核之組織：依本校規模、業務情況、管理需要及其他有關法令之規定

辦理。內部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另定之。 

第五條 本校稽核委員應依規定對本校內部控制進行稽核，以衡量其對現行人事、財

務與營運所定政策、作業程序之有效性及遵循程度。 

第二章 稽核計畫 

第六條 稽核計畫應依風險高低擬訂各單位之重點稽核項目，稽核計畫應包含稽核目

的、稽核項目、稽核對象、實施期程、稽核方法與程序、稽核重點及稽核結

果等，依照所排訂之稽核項目，訂定作業程序及稽核重點，稽核時並得依情

況適時調整。下列資料應列入參考： 

一、本校各單位內部控制資料以及即時通報資料。 

二、前次稽核結果與建議。 

三、本校權責單位提供之人事、財務與營運資料。 

四、會計師查核資料。 

五、政府機關有關本校監督或審查資料。 

六、新聞媒體報導。 

七、其他受稽單位業務相關資料。 

第七條 稽核委員依風險評估結果，擬訂稽核計畫，據以稽核本校之內部控制，稽核

計畫經校長核定後公告於網頁，並通知受稽核單位。  

第三章 稽核準備 

第八條 稽核委員於實施稽核前，應與受稽核單位主管事前溝通，確定稽核時間及相

關協調工作。 

第四章 稽核執行 

第九條 執行稽核時，將稽核過程記錄於工作底稿，作為撰寫稽核報告之根據。 

第十條 稽核作業所發現之缺失，稽核人員應記錄在「內部稽核發現、建議及回覆紀

錄表」，請受稽單位以書面提出意見，審定之「內部稽核發現、建議及回覆

紀錄表」，送各受稽核單位確認。 

第十一條 稽核委員於完成受稽單位之調查後，得召開稽核事後會議。 

第五章 稽核報告 

第十二條 本校稽核委員於稽核時所發現之內部控制制度缺失、異常事項及其他缺失



事項，應於稽核報告中據實揭露，並檢附工作底稿及相關資料，作成稽核

報告，定期追蹤至改善為止。稽核報告、工作底稿及相關資料，應至少保

存五年。稽核人員從事公務查核，均為本校第一手機密檔案資料，應嚴格

保密，更應提高警覺，注意文件安全，以防失落。 

第十三條 稽核委員依據稽核工作底稿及審定「內部稽核發現、建議及回覆紀錄表」

撰寫「稽核報告」陳送校長核閱；並將副本交付監察人查閱。但如發現重

大違規情事，對學校法人或本校有受重大損害之虞時，應立即作成稽核報

告陳送校長核閱，校長接獲報告後，應立即送董事會，並將副本交付各監

察人查閱。 

第六章 追蹤查核 

第十四條 稽核委員依受稽核單位所提出之預定完成改善期限進行追蹤查核，並依據

稽核追蹤工作底稿撰寫「追蹤報告」。受稽核單位之改善事項未於改善期

限完成或未執行改善者，稽核人員應於「追蹤報告」中明確記載。「追蹤

報告」應經受稽核單位會簽，陳送校長核閱；並將副本交付各監察人查

閱。 

第十五條 改善事項未於改善期限完成或未執行改善追蹤事項者，應依本校相關獎勵

懲處辦法處理，並列入下次稽核重點。 

第七章 附則 

第十六條 本校之人事、財務、營運、關係人交易或其他內部控制制度突生疑似重大

缺失之事件，而有緊急稽核之必要，由校長指示後，進行專案稽核。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